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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說明 

▲盤點計畫 

一、規劃盤點時程： 

    包含實際盤點及複盤時程。 

二、盤點方式： 

    1.盤點作業：由各管理單位自行逐筆進行盤點。 

    2.複盤作業：由行政課室人員會同管理單位、會計室及政風室人員依「財產盤點表」， 

                進行財產盤點。 

三、盤點人：  

    行政課負責主盤、管理單位協盤、會計室及政風室監盤。 

四、盤點內容： 

    1.核定財產數量是否正確。 

    2.核對財產使用狀況。 

    3.(抽盤)財產使用現況。 

 

▲盤點作業 

一、搭配空拍圖或其他衛星航照圖等確定位置。 

二、透過分佈位置規劃妥善路線以利盤點。 

三、規劃期程並前往現地確認是否被占用情形。 

四、於盤點表上核章或簽名，並勾填現況。 

五、盤點不符者，由權責單位(行政課)另案處理。 

六、依據初盤結果，執行複盤作業。 

 

▲複盤作業 

一、依計畫實施複盤作業。 

二、由國有土地清冊中挑選部份資料實施抽盤。 

三、盤點不符者，由權責單位(行政課)另案處理。 

 

▲複盤結果 

一、該年度 12月底前將全區國有土地盤點作業成果陳核。 

二、該年度終了實施盤點後，編具國有土地財產目錄及目錄總表，陳報主管機關核備。 

※法令依據 

國有財產法。 

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。 

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。 

※承辦課室 

  行政課    電話 7952601#208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


